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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清潔稽查大隊里環保志工小隊辦理環境教育 

觀摩活動成果報告暨核銷自主檢查表 
(活動結束後) 

名稱：   區   里環保志工小隊 

時間：   年   月   日 

項目 檢核事項 

 已檢附 

□附件五  經費支出憑證簿 

□附件六  觀摩活動補助收支清單 

□附件七  黏貼憑證用紙 

□附件八  成果概況表 

□其他    觀摩活動核備文、簽到簿(表) 

附件五  

經費支出憑證

簿 

□受補助單位、核定補助日期及文號無誤 

□核定補助經費、原始支出憑證無誤 

□受補助單位核章欄無誤 

附件六 

觀摩活動補助

收支清單 

□收入明細無誤 

□支出明細無誤 

□受補助單位核章欄無誤(填表人、會計、志工隊長) 

本計畫是否有剩餘款，□無 ; □有，剩餘金額        元 

剩餘款金額於      年     月     日 繳回大隊。 

附件七  

黏貼憑證用紙 

□金額無誤 

□收據發票數量無誤、收據(抬頭)統一編號無誤 

□受補助單位核章欄無誤(經辦人、驗收、會計、志工隊長) 

□(收據、發票)騎縫章無誤 

□營業(廠商)人統一編號確認(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附件八  

成果概況表 

□內容無缺漏、無誤 

□成果活動照片(核銷項目需有附照片及其他等) 

其他 □觀摩活動核備文 

□簽到簿(表) 

自主檢查表(活動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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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 

補助環保志工辦理環境教育觀摩活動經費 

    區    里環保志工小隊經費支出憑證簿 

(   年    月份) 
 

受補助單位：    區    里環保志工小隊 

核定補助日期及文號：    年    月    日   

                     桃清隊  中字第                  號 

核定補助經費：新臺幣        元整 

原始支出憑證共    張，實際核銷金額計新臺幣           元。 

 

 

 

 

 

受補助單位

核章欄 

經辦人 會計 志工隊長 

   

支出憑證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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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里環保志工小隊辦理環境教育 

觀摩活動補助收支清單 

接受補助單位：    區    里環保志工小隊 

項
次 

收 入 明 細 支 出 明 細 備 註 
補助
單位 

項目 金額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  價 總 價  

1 

環境清

潔稽查

大隊 

觀摩  

費用 
       

2 

環境清

潔稽查

大隊 

研習

費用 
       

3 回饋金         

4 自籌         

          

          

          

          

          

          

          

          

          

          

          

          

          

          

          

          

合計  合計   

 

填表人：         會計：         志工隊長： 

  

補助收支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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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區    里環保志工小隊黏貼憑證用紙 

憑證號碼 預算科目 金           額 用途說明 

 款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年  區  里環

保志工小隊環境教

育觀摩活動 
 

傳票號碼 項        

 目 

 

附件 經辦人 驗收或證明 會計 志工隊長 

□發票     張 
□收據     張 
□其他文件(需
註明文件名稱、
份數) 

  
  

( 憑  證  黏  貼  線 ) 

 

說明：(依據 105年 3月 3日院授主會財字第 1051500053號修正之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第四條、各機關支付款項，應取得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各機關非屬採購案之支出款項，以下列方式支付及取得相關文件者，該文件得作為支出憑

證：（一）委託金融機構（含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儲匯處，以下同）匯款、轉帳或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取得金融機構支付各受款人明細之

簽收或證明文件。（二）由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直接匯款或簽發禁止背書轉讓票據，取得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之簽收或證明文件。前項簽

收或證明文件僅記載受款人名稱、帳號及金額等部分資料者，連同機關留存受款人其他相關資料，應符合第五點所定收據應記載事項。各機關繳

納公用事業費款（如水電費、電信費、瓦斯費等）之相關繳費證明文件及繳費通知單，得作為支出憑證；公用事業業者將繳費通知單整併至繳費

證明文件者，各機關免附繳費通知單。 

第五條、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並記明下列事項：（一）受領事由。（二）實收數額。（三）支付機關名稱。（四）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

及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受領人如為機關或本機關人員，得免記其地址及其統一編號。（五）開立日期。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

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第六條、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一）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二）品名及數量。（三）單價及總價。（四）開立統一發票日期。（五）買

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第二款如僅列代號者，應由經手

人加註品名並簽名證明；必要時，應註明廠牌或規格。第二款及第三款如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者，得免逐項填記。第五款之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

號如確係具有機密性者，得免註明。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者，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之電子發票證

明聯，均得作為支出憑證。電子發票由營業人提供者，經手人應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註記發票字軌號碼；如未列明營業人名稱，得免予補

正。 

第七條、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應檢附與原本相符之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並簽名。支出憑

證及前項應檢附之影本或文件，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格式一），書明不能取得原因，據以請款。 

 

 

 

 

  

已於財部稅務入口網登錄查詢

(http://www.etax.nat.gov.tw/etwmain/) 

已於政府電子採購網查詢非拒絕往來廠商 

http://web.pcc.gov.tw/ 

(下載專區或常用查詢) 

 

 請申請單位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補助項目、金額及真實性負責。 

黏貼憑證用紙 

http://web.p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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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概況表(活動結束後併同核銷單據提出) 

里環保志工小隊辦理環境教育觀摩計畫執行成果概況表 

隊     名    區   里環保志工小隊 
承辦人及 

聯絡電話 

 

 

計畫名稱 
   年   區   里環保志工
小隊環境教育觀摩活動 

補助日期

及文號 

核准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核准文號：桃清隊  字第             號 

日期/期程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與計畫預定時間、地點相同。 

□ 因故更改時間、地點。 

原因： 

核備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核備文號：桃清隊  字第                     號 地    點 
 

經費支出概況 

(單位：新臺

幣) 

實 際 支 出 總 經 費  (元) 

核 銷 金 額  (元) 

參加人數 

預定參加(服務)人數           人 

實際參加(服務)人數           人 

活動內容 詳計畫書(核銷請檢附計畫書) 

效益評估 

一、辦理環境教育觀摩活動，邀請本里環保志工參與，建立環境清潔

隊務推動節能減碳資源回收環境教育之概念，人數達    人。 

二、提升本里環保志工環境素養，宣導社會環境教育環境清潔節能

減碳自然保育災害防救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社

區參與之概念。  

活動建議 

 

      

 

成果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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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照片 

   年辦理里環保志工小隊環境教育觀摩執行成果概況表 

照片說明 

 

請  貼 照 片 

照片說明 

 

請  貼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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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區     里環保志工小隊         計畫活動簽到簿 

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時間(       -       ) 
地點： 

合計：        人                志工隊長章:   

序號 姓  名 簽  到 研習 觀摩 序號 姓  名 簽  到 研習 觀摩 

1     16     

2     17     

3     18     

4     19     

5     20     

6     21     

7     22     

8     23     

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研習 

觀摩 


